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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田区香蜜湖安托山 10-03 地块保障房项目
“9·9”一般中毒事故调查报告

福田区人民政府：

2023 年 9 月 9 日 9 时 20 分许，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安托山

10-03 地块保障房项目发生一起中毒事故，造成 1 名工人受伤。

事故发生后，福田区领导高度重视，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

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 493 号令）的要求，福田区政府迅

速成立了以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为牵头单位，由福田区住房和建设

局、福田公安分局、福田区卫生健康局、香蜜湖街道办事处、福

田区总工会等单位及专家组成的福田区安托山 10-03 地块保障

房项目“9·9”中毒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），区纪

委监委、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，开展此起事故调查工作。事故

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

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取证和科学分析，查明

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有

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。经调查

认定，该起事故是一起因违规作业造成的一般中毒生产安全责任

事故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发项目名称及工程概况

1.事发项目名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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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安托山 10-03 地块保障房项目防水堵

漏工程。

图 1 事发项目位置图

2.工程概况

（1）事发项目：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安托山 10-03 地块保

障房项目防水堵漏工程（简称事发项目），系由中建三局第二建

设工程公司分包于广东深望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分包工程。

2022 年 02 月 22 日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公司与广东深望达建

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《建设工程分包合同（防水堵漏专业分包）》

（合同编号：HN-ATSF-ZY-041）及安全生产管理协议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、人员概况

1.事发单位：广东深望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曾用名：广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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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望达建材科技工程有限公司）

该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05 月 16 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40300738816612N；主体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；住所：深圳市

福田区北环大道南青海大厦 17J；法定代表人：王某栋；经营范

围：建筑工程、装饰工程、防水补漏工程、消防工程、园林绿化

工程、防腐保温工程等。

2.代建单位：华润（深圳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华润深圳）

该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11 月 13 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40300100018574B；主体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；住所：深圳市

罗湖区宝安南路 1001 号华瑞大厦 7 楼；法定代表人：方某；经

营范围：住宅开发、商业地产、城市更新、物业服务、康养地产、

长租公寓、产业地产、文化体育与教育地产、影院、建筑、机电、

装饰、家具等。

3.监理单位：深圳现代建设监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现代监

理）

该公司成立于 1985 年 05 月 24 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4030061929003X4；主体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；住所：深圳市

福田区深南中路与广深高速公路交界东南金运世纪大厦 19A；法

定代表人：廖某东；经营范围：建设工程的项目管理，技术咨询。

4.总包单位：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公司（以下简称中建三

局二公司）

该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02 月 28 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https://aiqicha.baidu.com/person?personId=4d00e8ddc6ce7b1065d664c6a2f16f59&entry=21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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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142010077739097A；主体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；住所：湖北省

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 306 号；法定代表人：樊某生；经营范围：

建筑工程、市政工程、机电工程、钢结构工程等。

5.聚氨酯材料生产厂家：广州泓粤建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泓粤建材）

该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04 月 08 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40101MA5CP2DCX4，注册地址：广州市天河区吉山新路街 8 号

3 栋 105，法定代表人：易某平；经营范围包括树脂及树脂制品

批发；涂料批发；五金产品批发；化工产品批发（危险化学品除

外）；建材、装饰材料批发；通用机械设备销售；机械配件批发；

机械配件零售；化工产品零售（危险化学品除外）；五金零售；

涂料零售；树脂及树脂制品零售；房屋建筑工程施工；铁路、道

路、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；建筑工程后期装饰、装修和清理；建

筑结构加固补强；建筑结构防水补漏。

6.聚氨酯材料经销商：深圳市科迈建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科迈建材）

该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08 月 19 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40300561531557C，注册地址：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道黄麻布

社区黄麻布第二工业区第 1 栋厂房 1 层，法定代表人：易某平；

经营范围包括一般经营项目是：建筑材料、化工产品（不含危险

化学品，易制毒化学品，成品油）、建筑机械、五金产品、机电

产品、汽车配件、日用百货的销售（不含再生资源回收经营）；

https://aiqicha.baidu.com/person?personId=325062710da777499d06991e718536bf&entry=2115
https://aiqicha.baidu.com/person?personId=cc352c054d81b6edf9a032ce8a98c78c&entry=21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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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水防腐工程，加固工程；园林绿化工程，室内装饰工程；货物

及技术进出口。

7.刘某柏，男，系广东深望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派驻事故项

目的现场负责人。

8.方某，男，系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派驻事

故项目经理。

9.辜某疾，男，深圳现代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派驻事故项目的

总监理工程师。

（三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情况

广东深望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向事故项目委派了项目负责

人、技术负责人及一名安全管理人员，但公司规章制度及操作规

程不健全，安全检查、安全教育培训等制度落实不到位，事故应

急救援预案建立不完善。该单位在 2023 年 9 月 7 日与文某中签

订了简易劳动合同，中建三局二公司对工人进行了入场安全教育、

防水安全技术交底、消防安全教育，并签订了职业健康告知书、

作业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。

（四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3 年 9 月 9 日上午，广东深望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防水

作业人员文某中与现场负责人刘某柏在福田区安托山 10-03 地

块保障房项目 B 栋负二层人防区集水井进行防水堵漏注浆作业。

上午 9 时许，刘某柏与文某中开始作业。文某中进入集水井

内把井中存水舀出，刘某柏在井上接水，混匀防水材料，用时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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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分钟。

9 时 20 分许，文某中出现头晕症状，遂停止作业，刘某柏

将其扶至一楼休息室休息。后刘某柏一人返回集水井继续进行注

浆作业。

10 时 30 分许，文某中返回作业现场，进行井上传递工具等

辅助作业，直至 18 时许完工。

18 时 30 分许，文某中在归家途中出现呼吸不畅症状，在刘

某柏陪同下乘出租车前往罗湖区人民医院急诊科就诊，文某中入

院时出现大小便失禁症状，意识模糊、情绪烦躁，对话勉强。

（五）事故现场情况

1.现场作业安排

2023 年 9 月 9 日 9 时许，在未经过有限空间作业审批的情

况下，文某中与现场负责人刘某柏佩戴安全帽、橡胶手套及一次

性口罩到达 B 栋负二层人防区集水井进行防水堵漏注浆作业。当

日作业安排为：首先一人进入集水井内将积水舀出，另一人在井

上接水，并将单组份水溶性聚氨酯灌浆材料 HY-618 与单组份聚

氨酯灌浆材料 HY-608 混匀备用；随后一人进入井内采用电钻打

孔，另一人在井上传递工具辅助作业；最后，一人进入井内用连

接注浆机的软管逐个向孔内灌注防水材料，另一人在井上辅助作

业，两人每隔一小时交替上下井作业。

2.现场勘察情况

事发集水井位于 B 栋负二层人防区域简易洗消兼防毒通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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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，集水井尺寸为 0.5m*0.8m，深 1.4m。

图 2 事发现场位置

事发区域门口设置了警戒线，井内无局部排风设备，现场通

风条件差
[1]
。地上放置“有限空间作业风险告知牌”和三罐防水

材料，分别为一罐单组份水溶性聚氨酯灌浆材料 HY-618（有剩

[1]
根据深圳市福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的《关于福田区“安托山保障房项目”建筑工地

一起急性聚氨酯防水涂料中毒事件的调查报告》（四）现场卫生学调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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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）和两罐单组份聚氨酯灌浆材料 HY-608（无剩余），两种材

料规格均为 10kg。

图 3 事发现场事发材料情况

事发集水井底可见少量积水，井内四壁可见注浆料溢出形成的淡

黄色流淌痕迹。根据《广东省有限空间危险作业安全管理规程》

[2]
，涉事集水井符合有关有限空间的定义和分类标准，属于有限

空间。

[2]
《广东省有限空间危险作业安全管理规程》“1.2.2 地下有限空间：地下管道、地下室、

地下仓库、地下工事、暗沟、隧道、涵洞、地坑、矿井、废井、地窖、沼气池及化粪池、下

水道、沟、井、池、建筑孔桩、地下电缆沟等。”

《广东省有限空间危险作业安全管理规程》“2.2 本规程适用于广东省行政区域内一切从

事上述危险作业场所的生产经营单位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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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 事发现场集水井情况

根据事故当事人问询笔录得知，当日作业前，未对作业区域

进行空气检测，只开启工业风扇向井上地面吹扫，未向集水井鼓

风或采取其他强制通风换气措施。作业过程中，二人均佩戴橡胶

手套和一次性口罩，井下作业时口罩佩戴在口鼻处，井上时佩戴

在下巴处。

（六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1.事故造成的人员伤情

此起事故造成 1 人受伤，伤者文某中，男，57 岁，湖北省

荆州人。经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诊断：1.急性聚氨酯防水涂料

中毒（1，2 二氯乙烷中毒）；2.急性中毒性脑病；3.代谢性酸

中毒；4.高乳酸血症；5.呼吸衰竭；6.急性肾功能不全；7.肝功

能不全；8.心肌损害；9.低钾血症；10.肺部感染；11.轻度脂肪

肝；12.左侧肾上腺腺瘤可能；13.窦性心动过速；14.脑白质脱

髓鞘病灶；15.症状性癫痫；16.高氨血症；17.肺气肿合并肺大

泡。依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》（GB6441-1986）及《事

故伤害损失工作日标准》（GB/T15499-1995）相关规定，本次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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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伤者伤情核定损失超过 105 个工作日，属于重伤。

2.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

此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主要为医疗费用、劳动关系补

偿金等，双方已达成生活费、护理费调解协议，拟待伤者工伤等

级鉴定结果出具后，依照法律规定、标准赔偿。

二、事故应急救援和现场处置情况

9 月 9 日 18 时 30 分许，文某中不适症状加重，在刘某柏陪

同下乘出租车前往罗湖区人民医院急诊科就诊。

20 时 30 分许，刘某柏将事故信息通知广东深望达建设工程

有限公司法人王某栋。21 时许，王某栋将事故信息上报给广东

深望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某，黄某立即将事故信息上报

给中建三局二公司项目经理方某。

9 月 10 日 1 时许，中建三局二公司项目经理方某向福田区

住房和建设局（区质安中心）上报事故信息。

9 月 10 日，接区总值班室报告事故信息后，福田区应急管

理局、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、福田区公安局、香蜜湖街道办事处、

福田区疾控中心等部门陆续到达事故现场进行调查处置，并于当

日上午于事发项目现场召开会议，现场听取了涉事相关单位的事

故报告。福田区应急管理局、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、福田区公安

分局等职能部门立即采取应急处置措施，一是对事故现场采取警

戒、封锁措施，保护事发现场，福田区公安分局对事发现场开展

了前期调查工作；福田疾控采集事发现场空气样品 6 份、现场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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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防水原材料样品 2 份；二是要求事发项目立即停工整改，防止

类似事故再次发生；三是要求涉事单位配合街道办事处做好伤者

家属的善后安抚工作。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
根据现场调查及检测结果，经调查组综合分析认定，该起事

故的直接原因是：涉事聚氨酯灌浆材料释放的有毒物质超标致局

部积聚浓度过高；作业现场未进行有效的通风换气措施，伤者文

某中安全意识不足，作业时未使用符合要求的安全防护用品，吸

入大量聚氨酯材料释放的有毒物质导致事故发生。

（一）直接原因分析

1.人的不安全行为：

刘某柏、文某中在未经总包单位有限空间作业审批许可、未

检测未通风换气、未佩戴满足要求的防护用品在有限空间进行防

水堵漏（作业时仅使用一次性口罩和橡胶手套进行防护，未佩戴

涉事产品包装上说明的需佩戴护目镜安全防护用品），违规进入

有限空间作业。

2.物的不安全状态：

聚氨酯灌浆材料不符合要求。现场使用的防水堵漏材料为：

广东泓粤建材有限公司生产的 HY-618 单组份水溶性聚氨酯灌浆

材料、HY-608 单组份聚氨酯灌浆材料。经检测，涉事材料中卤

代烃含量检验结果均不符合《聚氨酯灌浆材料》JC/T 2041-2020

及《建筑装饰装修涂料与胶粘剂有害物质限量》SZJG48-2014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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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，作业过程中有毒物质持续释放导致局部积聚浓度严重超标。

3.环境因素：

作业点位于 B 栋负二层人防区域简易洗消兼防毒通道内，符

合《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指导手册》有关有限空间的定义和分类标

准，确定该集水井属于有限空间。作业现场自然通风差，无强制

通风换气设施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

1.深圳市福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的《关于福田区“安

托山保障房项目”建筑工地一起急性聚氨酯防水涂料中毒事件的

调查报告》（编号：2023Z01）显示：福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

根据原料中挥发性有机组分检测结果为1，2-二氯乙烷占比最高；

福田疾控、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的“工作场所空气化学因素检测

结果”均显示集水井下 1，2-二氯乙烷浓度超出职业接触限值 30

余倍。

2.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针对现场涉事材料抽检出具

的《检验报告》（样品：HY-608 单组份聚氨酯灌浆材料、HY-618

单组份水溶性聚氨酯灌浆材料）显示：两材料均不符合 JC/T

2041-2020 聚氨酯灌浆材料标准及《建筑装饰装修涂料与胶粘剂

有害物质限量》SZJG48-2014。

3.深圳市金鼎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《福田区安托山保障

房项目“9·9”中毒事故技术分析报告》结论显示：在有限空间

作业中，对危险有害因素辨识不全、现场安全防护措施缺失、未

能严格履行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及“先通风、再检测、后作业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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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要求等因素叠加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。

（三）间接原因分析

1.事发单位广东深望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任命的安全管理

人员未在场履职；安全检查制度未有效落实；有限空间作业管理

制度不健全，相关安全管控措施未落实，未严格履行有限空间作

业审批程序，未采取通风换气措施，未按要求配备专门监护人员，

对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风险辨识不足。

2.中建三局二公司项目经理方某，未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

管理制度，安全隐患排查不及时不彻底，未及时发现并制止文某

中、刘某柏的违规作业行为。

3.现代监理公司对广东深望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督查不到

位，未及时发现有限空间作业存在的安全风险，未能及时发现并

制止文某中、刘某柏的违规作业行为。

四、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

事发单位广东深望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存在以下问题：未履

行有限空间作业审批程序，未进行气体检测，未对有限空间内采

取通风换气措施，未按要求配备监护人员；对有限空间作业安全

风险辨识不足，安全防护用品及安全防护设备不满足要求。

五、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（一）因在事故中受伤免予追究责任人员

文某中，男，湖北省荆州人，广东深望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劳务人员。因其个人安全意识不足，个人防护不规范，在未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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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体检测、通风措施不足、未经审批的有限空间作业，造成事故

发生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鉴于其已受重伤，建议不予追

究其责任。

（二）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处理建议

1.广东深望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，未建立健全并执行本单位

安全生产责任制及各项规章制度；未有效落实安全检查、安全教

育培训制度；未能及时排查并消除事发现场存在的事故隐患，未

能及时发现并制止违章作业行为；未能给作业人员配备满足要求

的安全防护用品，作业现场未采取有效的通风换气措施，对本起

事故负有主要管理责任。鉴于本起事故是一起 1 人重伤事故，该

单位事故发生后及时组织抢救、积极配合救治，且已与家属签订

调解协议。伤者伤势经康复治疗后已恢复到可神志清醒、可自行

活动程度。同时参照原广东省安全监管局《关于 1 至 2 人重伤事

故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复函》（粤安监函〔2015〕367 号）：“对

于造成1至2人重伤或者3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生产安全

事故的，一般不对事故发生单位给予罚款处罚”，建议不对广东

深望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行为进行行政

罚款处罚。

2.广州泓粤建材有限公司，生产销售质量不符合《聚氨酯灌

浆材料》JC/T 2041-2020、《建筑装饰装修涂料与胶粘剂有害物

质限量》SZJG48-2014 要求的防水材料，且未在产品包装上标明

产品成分及组成信息、危害性、接触控制、个体防护要求、急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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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等信息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建议移交深圳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福田监管局提请该公司工商注册所在地工商部门依法

予以处理。

3.刘某柏，男，广东深望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派驻事故项目

的项目现场领班。对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风险认识不足，通风措施

不足，有限空间作业前未履行作业审批手续和气体检测，未能及

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未能制止作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的行

为，造成事故发生，对事故负有重要责任。其行为违反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（五）项、第（六）项的规

定，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九十六条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。

4.方某，男，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派驻事故

项目经理。对分包单位监督检查不到位，未能及时排查并整改事

发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，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违章作业行为。未

督促本单位相关人员及时消除生产安全隐患，造成事故发生，建

议由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依法依规予以处理。

5.辜某疾，男，深圳现代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派驻事故项目的

总监理工程师。对分包单位监督管理不到位，未能及时排查并整

改事发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，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违章作业行为。

未督促本单位相关人员及时消除生产安全隐患，造成事故发生，

建议由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依法依规予以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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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

此次事故的发生，充分暴露了有关单位在项目施工过程中安

全管理不到位，未及时建立健全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安全组

织架构及安全人员不满足安全生产需要，现场安全管理人员及工

人安全意识薄弱等问题。为预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，有关单位应

深刻汲取本次事故的经验教训，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以下整改和

防范措施：

（一）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

将本次事故的经验教训在全区范围内所有在建工程项目进

行宣传学习，对导致事故发生的防水材料质量问题，督促各项目

进行自查自纠，避免同类事故的发生。

（二）总包单位：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公司

一是认真汲取本次事故教训，组织项目部所有人员召开事故

警示会，认真剖析事故发生的原因，全面查找项目管理中存在的

漏洞，增强施工安全意识，提高风险识别和控制能力，预防类似

事故的再次发生。二是全面开展事故隐患排查，逐条落实整改。

针对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，对项目现场开展全面的事故隐患排查，

针对存在的安全问题制定整改方案，明确整改措施、责任人和整

改时间，逐条落实整改措施，不留死角，坚决杜绝类似事故的再

次发生。三是加强危险作业管理制度的建立和落实，严格落实危

险作业审批手续，确保危险作业有前期保障、有作业方案、有过

程监督管理、有应急保障，层层落实危险作业审批及管控责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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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牢危险作业管控屏障。

（三）分包单位：广东深望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一是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及时建立健全并落实安全

生产责任制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、操作规

程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。二是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

按要求配备相应数量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在场履责。三是建立健

全有限空间作业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，加强作业人员有限空间作

业相关知识的安全教育和培训考核，定期组织有限空间事故应急

救援预案的培训交底或演练，提高作业人员的应急救援能力。

（四）监理单位：深圳现代建设监理有限公司

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范标准审查分包单位资质、人员资格证

书及各类专项施工方案，督查总、分包单位安全管理人员在场履

职情况；督促施工单位做好进场人员三级安全教育培训、安全技

术交底及作业前的安全交底工作；加强日常隐患排查治理，对发

现的安全隐患及时督促整改闭环，发现违章作业行为立即制止。

（五）聚氨酯材料生产单位：广东泓粤建材有限公司

立即停止质量不符合《聚氨酯灌浆材料》JC/T 2041-2020、

《建筑装饰装修涂料与胶粘剂有害物质限量》SZJG48-2014 要求

的防水材料产品在深销售行为，并对正在销售和已经销售的问题

产品进行召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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